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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科技被指
放高利贷等三宗罪

卷入 25栋封顶别墅被毁纠纷

2012年 1月 24日，农历正月初二，在外度假的南京华发
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发机械）负责人李亦锐接到一个

噩耗，公司所承建的江宁香榭岛别墅项目区，已封顶但还未验

收交付的 25栋别墅被全部拆除。
让李亦锐感到诧异的是，这 25栋别墅是被开发商南京金厦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厦公司）下令拆除的。“上亿元的资产

就这样被毁了，项目款至今也没给我们结，还砸坏了不少设备。”

12月 24日，时隔 11个月后，李亦锐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除了开发商与建筑商之间有矛盾之外，主要是开发商内

部的矛盾。”有知情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金厦公司控股股东是南京金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下称金智投资），后者也是上市公司金智科技（股票

代码：002090）的控股股东。

25栋别墅被拆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曾经的别墅区已不见踪

迹，曾经蜿蜒起伏的小山岗被铲平露出残存的碎石。

“拆毁 25栋别墅是得到金厦公司董事长徐兵的书面通
知，也就是开发商同意拆除别墅的。”李亦锐同时表示，徐兵是

由控股股东金智投资委任的，代表的是金智投资的利益，确切

地说应该是控股股东金智投资让拆除封顶别墅的。

“但这个别墅项目还没有完全竣工，没有得到开发商的验

收交付，那这个项目应该是我们承建方来负责的，换句话说，在

结清工程款之前，在建工程的处置权并不在甲方。”李亦锐称。

金厦公司创始人、现任总经理吴剑元对 25栋房屋被拆一
事也相当震惊，他表示自己也是从李亦锐处知道此事的。

“25 栋别墅总建筑面积为 27734m2，2008 年在南京市物
价局的备案价是 3.5到 4万，保守估计这 25栋别墅卖出去也
能回笼资金 10亿元。”吴剑元对自己被屏蔽在信息之外，同样
表示愤怒。

金智投资被指利用债转股放高利贷

同为公司股东，吴剑元与金智投资为何同室操戈？这一切

都得从金厦公司 2009年末向金智投资与金智科技的一轮借
款说起。

吴剑元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自己是金厦公司的创始

人，在 2009年底向金智系公司借款前，公司的注册资本是
848.63万美元，自己是金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但在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下半年国家又收紧

房地产贷款，当时金厦公司遇到了不小的资金难题。”吴剑元

说，在他人的牵线搭桥下，急需资金的金厦与金智系公司达成

了借款协议。

2009年 11月 18日，上市公司金智科技发布委托贷款公
告，公司委托某股份制银行向金厦公司提供 4300万元贷款，贷
款期限 4个月，年利息 19.44%，用于金厦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此后，2009年 11月 20日，金智科技控股股东金智投资

与金厦公司及担保公司签订委托贷款补充协议。

按照委托贷款补充协议规定，金厦公司逾期未还款，借款

方可将贷款本金和利息作价对金厦公司增资入股，或者按 1.5
万元/m2的价格购买金厦公司 8栋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
房屋来冲抵。

受国家对房地产调控之累，4个月贷款期满的 2010年 3
月，金厦公司无力归还贷款，债转股启动。

几方同时约定：原股东在增资股权登记后 12个月内提出
股权收购，并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税

后人民币 2.4亿元。1.5亿增资入股，一年后原股东方要以 2.4
亿(税后)回购，年收益(税后)高达 60%。

而在 2010年，国家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最高时
为 5.81%，60%的收益是基准利率的 10倍多，远远超过国家
法律保护的 4倍，吴剑元因此认定金智投资的股权回购协议
涉嫌高利贷。

金智科技被疑虚假披露

在这场金厦公司内部股东的冲突中，直接被质疑的是上

市公司金智科技存在虚假信披和发放高利贷的嫌疑。

相关资料显示，金智投资增资入股的 1.5亿本息来自两
部分，一部分是金智投资分两次发放的 9700万元委托贷款；
另一部分是金智科技一笔发放的 4300万委托贷款，这两部分
债务都没还。

但上市公司金智科技却在 2010年 3月 22日发布了委托
贷款收回公告，宣称收到金厦公司归还的 4300万元本金，以
及 4个月产生的 278.64 万元利息。
作为金厦公司当时的法人代表，吴剑元称，自己确实没有

还金智科技的 4300万本金及产生的利息。
在回应质疑时，金智科技董事长葛宁表示，公司确实收到

了 4300万元的本金和 278.64万元的利息。
“上市公司之所以当时做这笔委托贷款，是因为金厦公司

有项目资产，而且有担保人，我们考虑了各方面的风险，认为

风险可控，且有一定的短期融资收益，才决定借的。”葛宁称，4
个月后金厦公司无钱还款，是担保人把这一部分钱还掉的。

这笔委托贷款担保人吴伟却一再声称，当时确实是担保

方替金厦公司还了这笔本息，将金智科技的债权买了过来。

“金智科技的公告只说收回了本息，并没有说是从金厦公司收

回的本息。”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净水产业不净：
概念充斥假洋鬼子横行

本是关系千家

万户饮水安全的朝

阳行当，但净水行业

本身并不干净———

众多小企业浑水摸

鱼、短期投机，同时

各类假洋品牌充斥

市场，一大批打着美

国、德国旗号的本土

企业公开造假却成

为市场主导者。

德国世保康、美国恬净、美国蓝飘

尔……不要被这些冠名德国、美国的

净水机品牌忽悠了，这些都是地道的

披着“洋”皮的国产货。

“目前国内市场上打着美国、德

国、澳洲等国外旗号的净水机品牌，

90%以上都是假洋鬼子，他们都是地
道的国产货，有的品牌甚至连自己的

生产工厂都没有，委托浙江慈溪等地

的生产商贴牌生产”。日前，多位来自

北京、上海的净水机企业负责人和经

销商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为了

卖高价、牟暴利，假洋品牌在净水机行

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净水机行业资深技术专家、安徽

省净水行业协会名誉会长顾久传也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确认：“假洋鬼子在

净水行业非常普遍。”

那么，到底哪些企业是“假洋鬼

子”？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变身“洋

品牌”？洋品牌的身份又给他们带来了

哪些收益？《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此展

开调查。

个人网站
冒充洋品牌官网

一位长期关注净水机产业的内部

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在

国内市场做得比较大的假洋品牌是德

国世保康和美国恬净净水。”上述来自

上海的净水机商家则透露，“自称美国

蓝飘尔净水的其实也是一家本土企

业。”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美

国恬净净水中国运营中心总经理马开

云的另一身份为江苏锦华建筑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记者通过中

国商标网查询后发现，美国恬净

“tendge”商标拥有人为江苏锦华。美
国恬净中国运营中心官方网站在工信

部备案的信息显示，网站为马开云个

人所有，但网页上却赫然写着“美国恬

净净水”等字样，其在对外市场招商和

产品销售时均自称为“美国恬净中国

运营中心”。

来自南京工商局的信息显示，江

苏锦华的法人代表为马开茂，公司为

自然人控股的内资企业。随后，《中国

企业报》记者从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查询到，自称美国恬净净水的产品全

部为国产，并没有进口记录。最新一次

产品批件显示，净水机由江苏锦华委

托位于常州的一家名为江苏美淼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贴牌生产。

同样，自称“德国世保康”品牌的

净水机运营中心也位于南京，对外宣

称为德国独资世保康水务（南京）有限

公司，“德国品质、世界认可、

Since1962”等宣传语在德国世保康官
方网站上异常醒目。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中国

商标网上看到，SBOK 世保康商标持

有人为南京斯勃克家居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来自南京工商局的登记信息显

示，该公司为自然人控股的内资企业，

法人代表为张翼鹏。从卫生部卫生监

督中心查询的资料也显示：德国世保

康净水机全部为国产，并无任何进口

信息。

令人不解的是，德国世保康拥有

两个网站：www.sbok.cn、www.sbok.org，
前者为南京斯勃克公司所有，手握世

保康中英文商标，后者为德国独资世

保康所有，法人代表沈大中，为外国自

然人独资。

而自称美国蓝飘尔的净水机品

牌，则是由上海蓝飘尔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上海

工商局查询后发现，企业名称中含有

蓝飘尔的公司共有 6家，全部为内资
企业。随后，在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查

询的资料显示，蓝飘尔净水产品全部

标明为国产，生产企业为上海蓝飘尔

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商标网的公开资

料显示：蓝飘尔净水商标早在 2006年
由上海蓝飘尔公司申请注册。

顾久传分析，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假

洋品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在国外

或香港注册一家企业，电话传真、电邮

等均由境外接收后转到国内，有专门的

中介公司协助，但完全是国人出资控制

国外的影子公司；另一类则是连国外企

业的影子都没有，直接拉大旗作虎皮，

为企业起一个洋品牌，便于进行市场招

商、抬高销售价格。

一项行业标准
竟有九个版本

上述净水机经销商认为，近年来，

假洋品牌在净水市场层出不穷的深层

次原因，首先是国人对于洋品牌的迷

信，认为只要是美国、德国都是好货。

另外，国家长期以来对于净水机企业

实施卫生批件制度以及对于外资品牌

采取超国民待遇，直接导致在利益驱

使下净水机企业频频假冒洋品牌。

作为当今全球唯一一个需要卫生

部门行政审批才能获得净水机生产经

营资质的国家，中国净水机产业自

1986 年开始发展至今的 20 多年间，
仍然处在消费习惯培养、市场推广培

育的初期阶段。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上述假

洋品牌泛滥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在于

卫生部门对净水企业卫生批件审核的

“中外有别、内严外松”政策。

目前，国内企业的卫生批件审核

由卫生部门在企业现场实地审核封

样，生产企业再将封样样品送检，全程

需要 12—18个月时间；而洋品牌卫生
批件审批则简单得多，既不需在工厂

进行现场审核，也不需卫生部门采封

样，在华责任单位可直接把样品送检，

全程只需要 2—3个月时间。这样带来
的结果就是，很多假洋品牌的新品上

市周期大大缩短，不需要自己的生产

工厂、检测设备、技术人员，导致了一

大批“皮包公司”型的假洋品牌层出不

穷。

“现在的净水机产业处在‘九龙治

水’的困局之中，卫生部、住建部、环保

部、商务部，甚至连海洋局、轻工联都

在管，都在推出各自的产品标准和规

范。一个反渗透净水机，就拥有 9个产
品标准，这些标准相互在打架。”顾久

传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行业发展

至今一直不大不强的原因有很多也很

复杂，单从行业标准规范上，就存在很

多问题。

尽管当前卫生部对净水机行业采

取严格的“卫生批件”这一行政审批制

度，但净水机行业 3000多家企业中，
拥有卫生部批件资质的企业只有 100
多家，高达 90%的企业处在“无证运
营”之中。

企业将参与各个部委标准制定当

作一种自我包装和市场营销的手段，

拥有很多行业标准但少有企业全面落

实执行。顾久传还透露，由于卫生部只

管净水机出来的水质量，对于净水机

本身的质量，比如产品结构强度、可靠

性、涉电产品的电器安全，都没有做出

规定。“卫生部管理在先，质检局也不

好插手。”

顾久传认为，看上去很严格的净

水机行业准入制度，却引发了混乱的

市场竞争。由于净水机的产品质量缺

乏保障、企业的虚假夸大宣传层出不

穷，直接透支了市场和消费者对于净

水机产业和产品的信任度。

“

（上接第一版）

环保部门说法矛盾

“就算同意试生产，但不超过一

年的期限到今年 9月份就到期了，为
什么企业还能够继续生产。”张红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她通过各方调

查发现，嘉兴市环保局同意三江化工

试生产的日期是 2011年 5月 17日，
如果三个月的试生产，那么到 8月 17
日就试生产完毕，而再次同意试生产

的文件是 2011 年 9月 13日，这中间
有 26天的真空期，环保部门不会不
知道吧。另外，按照相关规定，试生产

为一年，而三江化工试生产早已超一

年。

嘉兴港区环保局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区环保局没有对该

项目试生产及延长试生产期限的审

批权。他说，这个项目是省环保厅审

批的，只有市里才有这个权限。

嘉兴市环保局监察支队陶队长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嘉兴市环保局根据三江化工的要

求，的确下发了嘉环建试［2011］7 号
文件，同意三江化工继续试生产，但

试生产不超过一年。而对于张红提到

的 20多天的真空期，陶队长表示，试
生产并不是一批复就能马上生产的，

而且企业也不知道哪天能够批下来，

这期间会有一个时间断档的问题。但

嘉兴市环保局拒绝为《中国企业报》

记者提供该文件。

令人不解的是，浙江省环保厅在

给本报《关于三江化工和永明化工环

境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中

指出，该项目的试生产和试生产延期

的审批部门为嘉兴市环保局。而此

前，浙江省环保厅给国家环保部的回

复却指出，是嘉兴港区环保局同意延

长试生产的。

面临严厉停产整顿处罚

9月 29 日，浙江省环保厅一份
《关于三江化工和永明化工未批先建

和非法试生产问题的信访答复》明确

指出，6万吨环氧乙烷于 2011年 5月
投入生产，但至今未通过“三同时验

收”，该项目涉嫌存在环境违法问题。

宋建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公众公司，他们

一定会配合政府认真整改，合法经营。

而对于这么长时间未通过环评验收，

宋建平也有难言之隐。他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省环保厅的工作是面向全

省的，任务很重，所以企业要等候排

队，而环评还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之

间的数据也需要排队，而像他们企业

这种情况在港区是比较普遍的。

嘉兴市环保局监察支队陶队长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

表示，三江化工在试生产期间向省环

保厅提请过验收报告的。

浙江省环保厅在给本报的《回

复》中指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及有关管理办法对环保“三同

时”验收的程序和要求作了规定。据

了解，企业正在开展“三同时”验收前

期工作。回复并指出：我厅于 2012年
10月 24日对永明化工下达了《行政
处罚告知书》（浙环厅［2012］1号），拟
作出违法项目停止生产并罚款人民

币 9万元的行政处罚。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这份《行

政处罚告知书》 看到这样的字样：

依据《关于企业试生产期间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意见的函》 （环函

［2007］ 112号），你公司二期年产 6
万吨环氧乙烷项目于 2011年 5月投
入试生产至今，应当认定为已经正

式投入生产。

三江化工被曝未过环评违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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